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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根据理事会 2004 年第 139 号条例关于对特定经营者

集中适用简易程序的通告 
（2005/C 56/04） 

 
I. 序言 
 
1. 本通告将阐明欧盟委员会根据理事会 2004 年第 139 号条例（即《欧盟合并控

制条例》），对特定不影响竞争的经营者集中适用的简易程序。本通告将取代其根

据理事会 1989 年 4064 号条例（即原《欧共体合并控制条例》）公布的简易程序

通告。委员会适用理事会 1989 年第 4064 号条例的经验表明，特定类型的经营者

集中在批准实施之后，没有引发执法机关对其竞争影响的担忧。 
 
2. 本通告的目的在于列举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并为该程序提供指导意见。当 
本通告第 5 条列举的所有条件得到满足时，如果没有出现例外情况，欧盟委员会

将根据《欧盟合并控制条例》第 6 条(1)(b)项，在收到申报的 25 个工作日以内，

以简要形式做出审查决定。 
 
3. 然而，如果申报案件适用于本通告第 6 条和第 11 条的例外情况，欧盟委员会

将根据《欧盟合并控制条例》对案件实施调查，并对合并申报做出全面审查决定。 
 
4. 欧盟委员会在以下段落对简易程序进行说明的目的在于使合并控制更有侧重

点，更有效率。 
 
II. 适用简易程序的经营者集中 
 
符合规定的经营者集中 
 
5. 欧盟委员会将对以下类型的经营者集中适用简易程序。 
(a) 两个或更多企业对合资企业实施并购，且合资企业在欧洲经济区内不存在、

预期不存在，或存在可忽略不计的经济活动。前提是： 
(i) 合资企业或合并业务的年营业额在欧洲经济区低于 1 亿欧元； 
(ii) 转移给合资企业的总资产在欧洲经济区低于 1 亿欧元； 
 
(b) 两个或更多企业实施合并，或者一个或更多企业获取另一个企业的全部或部

分控制权，且交易方不在同一个产品或地域市场中共同开展经济活动，也不在某

一产品市场的上下游市场分别开展经济活动； 
 
(c) 两个或更多企业实施合并，或者一个或更多企业获取另一个企业的全部或部

分控制权，且： 
(i) 两个或更多企业在同一个产品或地域市场实施（横向）集中，其共同市场份

额低于 15%；或 
(ii) 两个或更多企业在同一个产品市场的上下游市场实施（纵向）集中，在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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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市场的一个或多个企业份额不超过 25%。 
 
例外情况 
 
6. 在考虑是否对经营者集中适用第 5 条的规定时，欧盟委员会应确保所有相关

情况足够明确。具体相关市场为判断是否选用简易程序的关键因素，在申报前的

交流阶段（见第 15 条），申报方应当针对各种可能的市场界定提供充足的具体信

息。对于集中可能产生影响的所有产品和地域市场，申报方有义务进行说明，并

提供与市场界定有关的信息和数据。基于案件的具体内容，欧盟委员会具有界定

市场的最终决定权。界定市场比较困难或经营者市场份额很难计算的，欧盟委员

会不适用简易程序。此外，当集中交易涉及新的有关公众利益的法律问题，委员

会通常不适用简易程序，将其转为普通程序。 
 
7. 尽管第 5条所列举的集中交易一般不会引发执法机构对其竞争影响产生怀疑，

但在一些情况下，执法机构需要对案件进行深入调查，做出全面的审查决定。在

这种情况下，委员会可以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 
 
8. 下列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 
即便实施集中的经营者没有在同一市场上开展经济活动，它们通过合并技术、资

金或其他资源实施的集中交易仍可能增强交易方的市场竞争优势。至少有两个参

与集中的交易方同时在两个相邻市场 1上从事经营活动，也不应适用简易程序，

特别是，其中一个参与集中的交易方在一个相邻市场所拥有的市场份额达到 25%
以上。此外，无法精确计算市场份额的，也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在新的、欠发

达的市场上经营者实施集中的，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具有高准入门槛的市场中，

集中度高的，或涉及其他竞争问题的经营者集中也不宜适用简易程序。 
 
9. 欧盟委员会的执法经验表明，在特定情况下，共同控制变为单独控制的，委

员会应深入审查，并做出全面决定。当合资企业融入了一个控制企业的组织或网

络，股东利益分歧对企业行为的约束被解除，企业的市场地位提高时，将引发执

法机关对并购竞争影响的担忧。例如，A 和 B 共同控制合资企业 C，A 对 C 从

共同控制变为单独控制，在下列情况下将对市场竞争产生影响：（1）C 与 A 存

在直接竞争关系；（2）C 与 A 在交易后将共同拥有较高的市场竞争地位；（3）
交易将破坏 C 拥有的独立性。在以上情况下，欧盟委员会将深入审查，并适用

普通程序。 
 
10. 欧盟委员会和成员国政府未对交易人创设合资企业的案件进行审查的，委员

会也可适用普通程序审查上述合资企业共同控制变为单独控制的案件。 
 
11. 此外，涉及《欧盟合并控制条例》第 2 条（4）项规定的协同行为的，欧盟

委员会适用普通程序。 
 
12. 如果成员国政府在收到并购申报副本 15 个工作日内提出实质性意见，或者

如果集中交易的第三方在时间规定内提出实质性意见，欧盟委员会将做出全面审

                                                        
1 相邻产品市场指的是产品可替代性较强的两个市场。它们一般面向共同的顾客，并具有共同的终端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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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决定，并适用《欧盟合并控制条例》第 10 条（1）项的时间规定。 
 
案件移送 
 
13. 成员国政府根据《欧盟合并控制条例》第 9 条申请案件移送的，或者欧盟委

员会接受了一个或多个成员国政府根据《欧盟合并控制条例》第 22 条移送案件

的，该案不适用简易程序。 
 
申报方在申报前的案件移送 
 
14. 除本通告规定的例外情况外，欧盟委员会可以在下列情况下适用简易程序： 
(i) 根据《欧盟合并控制条例》第 4 条（4）项的规定出具意见书之后，欧盟委员

会决定不将案件移送成员国政府；或者 
(ii) 根据《欧盟合并控制条例》第 4 条（5）项的规定出具意见书之后，欧盟委

员会接受了成员国政府移送的案件。 
 
III. 程序上的规定 
 
申报前的接触 
 
15. 欧盟委员会的经验表明，即便对于那些显然不会产生竞争影响的案件，申报

方在申报前与委员会进行接触也不无裨益。符合简易程序申报的案件也可能涉及

复杂问题，例如需要在申报前解决的市场界定问题（见第 6 条）。这种接触有助

于欧盟委员会与申报方确定申报文件中应包含的信息。申报前的接触应尽可能在

拟申报日之前 2 周进行。因此，申报方应在申报前与执法机构联系，特别是当申

报方认为集中交易不会产生竞争影响，并根据委员会 2004 年第 802 号条例第 3
条（1）项的规定申请豁免提交完整申报表的。 
 
申报事实的公开 
 
16. 为了便于相关主体发表评论意见，欧盟委员会收到集中申报并决定适用简易

程序的，应在《欧盟官方公报》中公布如下信息：参与集中交易的经营者名称、

国籍、交易性质、交易涉及的产业，以及根据申报人提供的信息做出的有关适用

简易程序的声明。 
 
简易决定书  
 
17. 当欧盟委员会适用简易程序审查某项集中交易（见第 5 条）后，通常会做出

简易决定书，这包括那些申报人做出完整申报，但不会产生任何竞争影响的案件。

在这种情况下，执法机构将根据《欧盟合并控制条例》第 10 条第（1）和（6）
项的规定，在收到申报 25 个工作日内做出批准决定。在前 15 个工作日过后，欧

盟委员会应尽快做出简易决定书。在 15 工作日期限内，成员国政府可以根据《欧

盟合并控制条例》申请案件移送。然而，在 25 工作日期限内，只要欧盟委员会

认为必要，可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第一阶段，并做出全面审查决定。 



 4 

 
简易决定书的公布 
 
18. 审查结束后，欧盟委员会应在《欧盟官方公报》公布批准决定，并在竞争总

司的网站上保留一段时间。简易决定书应包含案件公布时的所有申报信息（包括

参与集中交易的经营者名称、国籍、交易性质以及交易涉及的产业），还应声明

该集中交易符合本通告中的哪一项具体规定，因此与内部市场相协调。 
 
IV. 附加限定 
 
19. 集中交易方认为对实施集中有必要，请求明确评估集中交易对竞争产生的影

响的，不适用简易程序。 


